公司简易注销一次性告知书

第一步：
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应当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简易注销公告》专栏主动向社会公告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及全体投资人承诺等信息（强制清算终结和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除外），公告期为45日。
第二步：（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公告期满后30日内（超出30日无法办理），企业方可向登记机关提出简易注销登记申请。

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三）由全体投资人签署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强制清算终结和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不需提交该项材料）；

（四）强制清算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

（五）营业执照正、副本（含电子营业执照）。

注意事项：

企业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一）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三）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

（四）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

（五）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六）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程序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

（八）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裁定宣告破产的，有关企业清算组、企业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或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向被强制清算人或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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